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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冲高回落后，国内商品期货市
场近期再度迎来一波上涨行情，焦煤、焦
炭等黑色系期货品种成为市场上的明
星。数据显示，从 9 月 14 日至 10 月 26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煤 1701 合约、焦炭
1701 合约区间涨幅逾 45%，遥遥领先其
他期货品种。此外，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
煤 1701 合约、大商所铁矿石 1701 合约同
期也有逾20%的涨幅。

今年以来，焦煤、焦炭等品种的市场
表现颇为抢眼。从年初至 4 月末，国内商
品期货市场整体大幅上扬，期间黑色系品
种涨幅巨大。之后，市场出现明显回落，
焦煤、焦炭也经历了一波调整。但从 9 月
中旬后，焦煤、焦炭又持续走高，涨幅也领
先于其他期货品种。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部分析师吕肖华

认为，今年煤炭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力度和
成效超出了市场预期。5 月之后，全国所
有煤矿按照 276 个工作日规定组织生产，
即直接将现有合规产能乘以 0.84（276 个
工作日除以原规定工作日 330 天）的系数
后取整，作为新的合规生产能力。由于现
有合规产能本来就低于去年煤矿真实的
供应量，再按照 0.84 的系数去生产，煤炭
供应同比缩减应超过20%。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份，全国煤
炭产量 24.6 亿吨，同比下降 10.5%；消费
量 28.4 亿吨，同比下降 2.4%。今年第三
季度，全国煤炭消费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约0.5%，其中电力行业耗煤增长4.8%。

国投安信期货煤焦钢高级分析师曹
颖表示，从季节性因素来看，8 月份至 10
月份通常是下半年的钢铁生产旺季。从

历史数据来看，这段时间粗钢产量是下半
年的相对高点，对应的也是上游焦煤、焦
炭的需求旺季。据了解，今年钢厂的焦炭
库存一直处于低位，至今仍未出现有效补
库存。

“由于煤炭、钢铁行业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尚在途中，钢厂预期之外的供给中
断还时有发生，只要消费不出现快速下
滑，钢价很难有较大跌幅。在 11 月中旬
以前，钢材市场的终端消费尚可。因此，
短期钢材价格相对坚挺，这反过来对黑色
系板块的价格带来支撑。”吕肖华表示。

就动力煤而言，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
金韬认为，冬季是煤炭需求旺季，这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北方供暖 10 月底 11
月初展开，二是冬季来水量少，水力发电
对火力发电的替代作用有限。数据显示，

去年10月份，国内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48.35 万吨，11 月日均耗煤量提升至 54.3
万吨，增幅超过 10%。今年在 11 月真正
的煤炭消耗旺季到来前，电厂将持续展开
对动力煤的补库行动，这预计会对动力煤
价格构成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近期煤炭货紧价
扬，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适度增
加部分先进产能投放保障今冬明春煤炭
稳定供应的通知》，计划让部分符合条件
的煤矿在今年第四季度再进一步释放先
进产能，工作日由276天放宽至330天。

金韬表示，虽然有市场人士认为，放
开政策会快速平抑煤炭价格，但煤炭从坑
口生产到市场完成补库需要一定时间，在
需求旺盛、企业补库热情高涨的情况下，
供应缓慢上升难以抑制现货价格的上行。

结构性改革超预期 季节需求形成支撑

黑色系商品期货再度大幅上涨
本报记者 何 川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统计
显示，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基金业协会已
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1.77 万家，比 2015
年底的 2.5 万家下降 7300 余家，9 月底已
备案私募基金 4.12 万只，比 2015 年底的
2.40 万只增加 1.72 万只，9 月底实缴规模
6.66 万亿元，比 2015 年底的 4.05 万亿元
增加2.61万亿元。

一边是管理人数量出现下降，一边是
备案的私募产品和资产管理规模大幅增
加。如何理解这“一降二升”？第三方私
募研究机构格上理财研究员徐丽认为，管
理人数量下降反映出在近期私募备案、信

息披露、合同指引等一系列政策及监管趋
严态势背景下，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门
槛”有所提高，管理人呈现专业化、规范
化发展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基金业协
会先后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私
募基金管理人内控指引》《私募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私募基金募集行为管理
办法》等 10 余个规则及相关的私募投资
基金合同指引。

同时，为打击“空壳”私募，今年 2 月
份，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采
取取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备案产
品和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等 4 大举措完善
私募备案登记，并提出若干个期限，敦促

“空壳”私募管理人加快备案首只产品，否

则将被注销管理人资格。自今年 2 月初
以来，累计超过 1 万家机构已被注销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

针对备案产品和资产管理规模“双升”
的问题，徐丽表示，随着2014年2月《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发布实施，基金业协会开始承担私募
基金备案管理，一套符合国际标准、适应我
国实际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机制正在逐步
完善，行业发展规模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
增长迅速。私募基金从 2015 年 2 月备案
产品数量 9156 只、管理规模 2.38 万亿元，
达到 2016 年 9 月底的认缴规模 8.57 万亿
元、备案产品数量4万余只。

值得一提的是，增加的私募资产管理
规模大部分集中到少数大中型私募管理公
司，这是行业发展优胜劣汰的表现。截至

2016年9月底，按正在管理运行的基金总
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 20 亿元至 50 亿元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438家，管理规模在50
亿元至 100 亿元的 170 家，管理规模在
100亿元以上的150家。而在2015年底，
管理规模在 50 亿元至 100 亿元仅有 90
家，管理规模100亿元以上的仅有85家。

“随着行业规范程度提升，各类投资
者对私募的认知不断改善，尤其是保险、
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选择私募管理人作
为资产配置渠道的案例逐渐增多，推动了
整个私募基金行业资管规模加大、行业集
中度提升，涌现出一批初具混业资管形态
的强势私募基金公司。随着登记备案制
度的逐步完善，私募基金行业的‘马太效
应’有望进一步显现，行业发展将更加顺
畅。”徐丽说。

行业登记备案机制逐步完善并显现效果

私 募 基 金 资 管 集 中 度 快 速 提 高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报北京 10 月 26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
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前三季度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统计数据显示，广东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6322亿元，排名第一；江苏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14372亿元，排名第二；北京前三季度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 9853 亿元，排名第三。今年上半年，地区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排名则是江苏第一，广东、北京分
列二三位。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定区
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反映金融
体系对某一地区资金支持情况。2014 年 2 月起，央
行开始定期公布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

前三季度地区社融增量数据出炉
广东、江苏、北京位列前三

本报北京 10 月 26 日讯 记者曹力水报道：中国
银监会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9 月
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 217.323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7%，增速上升 0.7 个百分点；总负债为
200.40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5%，增速上升 1.3 个百
分点。

具体来看，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为 79.5310 万亿
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 36.6%，同比下降 2.6 个百
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为 40.6899 万亿元，占
比 18.7%，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城市商业银行总
资产为 26.2800 万亿元，占比 12.1%，同比上升 0.8 个
百分点；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为 29.0871 万亿元，占
比 13.4%，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其他类金融机构
总资产为 41.7356 万亿元，占比 19.2%，同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

9月末银行业总资产逾217万亿元
大型商业银行占比下降

本报北京 10 月 26 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继中国
建材集团与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之后，近日，双方共同发起设立“中保投中国建材产业
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为800亿元，期限10年，首期
100亿元资金将于2016年底前到位。

此次双方合作成立的中国建材产业发展基金，是
我国首只直接投向建材产业的保险投资基金，将有效
推动中国建材重组后的产业整合、补短板、去库存，发
展新型建材、新型房屋、新能源材料等“三新”业务，开
拓科研、资源及金融产业布局等。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成立以来，已落地发行项目三
个，总规模850亿元，有效实现了引导保险资金进入国
家重点战略和重大项目，打造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投
资平台的战略目标。

本报北京 10 月 26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财政
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9月份，国有企业
利润总额 17206.8 亿元，同比下降 1.6%。中央企业
11915.6 亿元，同比下降 5.4%。地方国有企业 5291.2
亿元，同比增长8.1%。

在收入方面，1 月至 9 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327015.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8% 。 其 中 ，中 央 企 业
197874.6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0.4% 。 地 方 国 有 企 业
129141.2亿元，同比增长2.7%。

值得注意的是，1月至9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成本为
318179.6亿元，同比增长0.8%。其中，财务费用下降明
显，降幅为5.7%。同时，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
面来看，9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287677.9亿元，同
比增长9.7%；负债总额853448.5亿元，同比增长9.9%；
所有者权益合计434229.4亿元，同比增长9.3%。

从主要行业盈利情况来看，1月至9月份，电子、施工
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石油、烟草
和化工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有色行业亏损。

前 9 个月国企利润 17206 亿元
财务费用下降明显

中保投中国建材产业基金设立
基金总规模为 800 亿元

10 月 26 日，农行江苏盐城射阳支行联合当地公
安部门深入社区，现场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防
范电信诈骗、反假币、远离非法集资等知识，受到居
民欢迎。 杨佳佳摄

银警宣传进社区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前提和保障，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
前提条件。

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的指导意见》，对这项改革作出全面部
署。如何理解这项改革的关键点、如何推
进改革？《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改革方法不断完善

1994 年实施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
统一了税制，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收入划
分。但受客观条件约束，基本未触动政府
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在财政事权划分不够清晰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几乎全是中央政府
事权的延伸或细化，导致所谓的“上下一
般粗”。同时，还形成了“上面点菜，下面
埋单”的局面，决策权集中在上级政府，而
执行责任则往基层下移。

“每个部门都点菜，有的地方就埋不
起单了，没法履行好职责。同时，事权履
行过度下沉，中央事权明显不足，这与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不能吻合。”刘尚希说。

与以前“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提
法不同，《指导意见》采用了“财政事权”的
概念。《指导意见》明确，财政事权是一级
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
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

对于这个概念上的变化，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解释，政府间事权划分不仅涉及行
政权划分，还涉及立法、司法等广义公共
服务部门，是“大事权”的概念。我国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推进法治化还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
全面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条
件尚不成熟。

“‘财政事权’的提出，表明事权的划

分跟以前相比，范围没那么大，而是更
为集中。财政事权是与财政资金使用密
切关联的事权，这类事权毫无疑问在当前
更紧迫、更需要划分清楚。尤其是中央各
个部门很多财政事权都涉及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比如教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
全等。这有利于实打实地推进中央与地
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刘尚希说。

履行事权责任加重

《指导意见》提出，适度加强中央的财
政事权。对此，一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现
中央“大包大揽”、地方缺乏自主空间。

“加强中央财政事权，主要是指强化
中央的财政事权履行责任，中央的财政事
权原则上由中央直接行使。实际上，对于
事权要素中的决策权，还要适当往地方下
放。”刘尚希说。

刘尚希表示，国际上有两种划分事权
的方式，一种是纵向的，即按照事权项目
划分，比如国防、教育、医疗等，要么归中
央，要么归地方；一种是横向的，即按照事
权的要素划分，要素包括决策权、执行权、
支出责任以及监督，也就是谁来决定，之
后谁来执行。

“以往在考虑事权划分时，我国主要

体现为混合型，以事权要素的划分为主，
决策权更多在中央，执行权更多在地方，
中央对地方实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这种
划分受我国政体、历史、文化等因素影
响。当然，我国有些方面也按项目划分，
比如国防、外交等，都明确是中央事权。”
刘尚希表示。

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纵向划分方式
有其优点，很多决策是中央作出的，地方
承担的主要是执行角色，这种情况与我国
的政治架构是相匹配和吻合的。

“但是，原有的划分也带来了问题，现
在很多事情由地方来履行，支出责任下
移，国家治理的重心也在下移，会带来治
理风险。”刘尚希认为。

刘尚希所说的“治理风险”，主要是指
执行权过多下移可能会导致地方治理失
灵。“很多事情都让地方做，一级一级往下
推，会超出其能力。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
限的，如果在事权的履行方面逆向而行，
会导致地方政府承担了无法完成的任务，
导致治理失灵。”他说。

“分清事权划分方法是理解《指导意
见》的关键，其中讲的适度加强中央财政
事权，实际上主要是从执行、履行的角度
说的，也就是中央履行事权的责任加重
了。”刘尚希强调，加强中央事权不是大事

小事都由中央说了算，在决策权上有的是
要下放的。

落地还需“施工图”

《指导意见》对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划分
原则、改革内容、保障和配套措施、职责分
工和时间安排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指导意见》指出了改革的大方向，
思路也非常明确，但要落实好还面临着艰
巨任务，需要进一步细化并制定出‘施工
图’。”刘尚希说。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涉及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
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
明各个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基础工
程。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推进这项
改革要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创新
管理、优化服务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衔
接，要与教育、社保、医疗卫生、国防等各
项改革相结合，形成统筹协调、协同共进
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对于下一步如何推进改革，刘尚希认
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要把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放在国家治理的
整体考虑。这项改革涉及行政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有的直接相
关，有的间接相关，需要加强整体设计和
关联设计。

二是要细化改革文件，形成操作性强
的“施工图”，确保改革措施落地。尤其是
要在明确中央各部委职责的基础上，进一
步具体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避免改革“空转”。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要让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
支出责任相适应。“支出责任涉及财权、财
力，财权划分也十分重要。财权包括税
权、债权、费权和产权，其划分是国家治理
结构的重要问题。”刘尚希表示，一方面，
先把财政事权界定清楚，上划部分执行
权，下划一些决策权，减少上面决策下面
执行的事项；另一方面，把财权界定清楚，
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提
供相应的财力。总之，目标就是实现财力
和事权相匹配，事权与能力相适应。

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破解“点菜”与“埋单”难题
本报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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